王家岭矿透水事故被定性为责任事故 

4月13日，国务院华晋焦煤公司王家岭矿“3·28”特别重大透水事故调查组正式成立，调查组第一次会议召开。组长由国家安监总局局长骆琳担任，邀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派员参加事故调查。

    国务院调查组对王家岭矿透水事故展开调查 
    国务院华晋焦煤公司王家岭矿“３·２８”特别重大透水事故调查组１３日上午在山西省河津市成立，由国家安监总局局长骆琳为组长的调查组已就事故原因等事项展开调查。
骆琳说：“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切实做好以预防为主、加强监管、落实责任为重点的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这是一起明显的责任事故，是一起不该发生的、完全可以避免的事故。”骆琳说。

  骆琳：王家岭煤矿主要存在7方面问题 

国家安监总局局长骆琳说，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经初步调查分析，王家岭矿建设施工中存在着严重的违规违章行为，主要表现在７个方面。

骆琳说，该矿井下施工的２０１０１工作面回风巷掘进工作面探放水措施不落实，掘进导通采空区积水，致使＋５８３米标高以下的巷道被淹，造成大量人员伤亡。王家岭矿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是水文地质资料未查清，没有严格执行先探后掘、有疑必探的规定，井田内老窑积水情况未查清，就进行回采工作面巷道施工，没有按要求配备探放水钻机，未采取打钻探水措施；二是劳动组织管理混乱，为了抢工期、赶进度，井下安排１５个掘进面同时作业，当班作业人员过度集中，且领导干部带班制度不落实；三是现场管理不到位，单纯追究产值、速度，忽视安全生产；四是施工安全措施不落实，工作面出现透水征兆后，没有按照规定采取停止作业、立即撤人等果断有效措施；五是隐患排查治理不力，特别是今年３月份以来２０１０１工作面回风巷多次发现巷道积水、顶板淋水，但一直未采取有效措施消除隐患；六是施工组织不合理，违反施工组织程序，在矿井一、二期工程没有全面完成、主要排水系统没有建成的情况下，就强行施工三期工程；七是安全培训不到位，未对职工进行全员安全培训，新到职工未培训就安排上岗作业，部分特殊工种无证上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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